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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012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 
(修 订 版 )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渔 农 工 商 、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0 1 2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订

于 012 年 月 13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0 分2 1 ，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

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及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如 下 ﹕  

 
会 议 议 程  

 
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 

I . 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及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

及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 指 引 》  
 

 2 分 钟  
(9 :3 0  –  9 :32 )  

I I . 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 

 2 分 钟  
(9 :3 2  –  9 :34 )  

I I I .   通 过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1 2
年 1 月 1 0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2 分 钟  
(9 :3 4  –  9 :36 )  
 

IV .   渔 农 工 商 、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须 跟 进 的 事 项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1/ 2 0 1 2 号 )  
 

 4 0 分 钟  
(9 :3 6  –  1 0 :1 6 )  

V. 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报 告 20 1 1 年 9 月 至 1 2 月 在

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

20 12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2/ 2 0 1 2 号 )  
 

 1 5 分 钟  
(1 0 :1 6  –  10 :3 1 )  

VI . 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于 2 01 2/ 1 3 年 度 在 大 埔 区 举

办 的 康 乐 体 育 活 动 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3/ 2 0 1 2 号 )  
 

 1 0 分 钟  
(1 0 :3 1  –  10 :4 1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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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 I . 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于 2 01 2/ 1 3 年 度 免 费 地 区 文

娱 节 目 的 建 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4/ 2 0 1 2 号 )  
 

 1 5 分 钟  
(1 0 :4 1  –  10 :5 6 )  

VI I I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于 2 01 2/ 1 3 年 度 大 埔 区 公 共

图 书 馆 推 广 活 动 计 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5/ 2 0 1 2 号 )  
 

 1 5 分 钟  
(1 0 :5 6  –  11 :1 1 )  

IX . 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报 告 2 01 1 年 9 月 至 1 2 月 影 响

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及 该 署 为 农 业 提 供 的 协 助  
 

 3 5 分 钟  
(1 1 :1 1  –  11 :4 6 )  

X.   海 事 处 报 告 2 01 1 年 9 月 至 1 2 月 吐 露 港 内 的 垃

圾 对 渔 区 的 影 响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6/ 2 0 1 2 号 )  
 

 1 0 分 钟  
(1 1 :4 6  –  11 :5 6 )  

XI .  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7/ 2 0 1 2 号 及  
ATR  7 a/2 01 2 号 )  
 

 1 0 分 钟  
(1 1 :5 6  –  12 :0 6 )  
 

XI I . 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R  8/ 2 0 1 2 号 )  
 

 3 0 分 钟  
(1 2 :0 6  –  12 :3 6 )  
 

XI I I .  其 它 事 项  
— 提 名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 
—有 关 渔 农 工 商 、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银 行 户

口 的 事 宜  
 

 1 0 分 钟  
(1 2 :3 6  –  12 :4 6 )  
 

XIV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 

 2 分 钟  
(1 2 :4 6  –  12 :4 8 )  
 

 
 委 员 如 对 上 述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疑 问 ， 请 最 少 在 会 议 举 行 前

两 天 通 知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。  

  
 请 携 带 所 有 讨 论 文 件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 
 
 


